长兴县中医院数码相机采购市场征询公告
   按照长兴县中医院采购执行计划，我院口腔科计划采购一套数码相机产品，现对其产品进行市场征询，了解相关产品的型号、功能、性能、价格、市场占有等情况，请符合条件的供应商积极参与。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微单相机
	1
	台
	高清摄像4K超高清视频，连拍速度不小于14幅/秒；接口支持HDMI、Wi-Fi；自带视频接口AV接口、麦克风\扬声器，有效像素大于2000万，支持外接电源；液晶屏比例:6:9；触摸屏，最大分辨率 (dpi):2000；支持防抖，镜头类型：变焦镜头；焦距：15mm-45mm；光圈范围：F3.5-F22；支持外接闪光灯；
商务要求：相机与镜头需要保持同一品牌。

	2
	微距镜头
	1
	个
	全画幅，焦距大于100mm，最大光圈：f/2.8；
最小光圈：f/32；滤光镜直径大于60mm，支持自动对焦、内部对焦，支持防抖；光圈范围：对焦距离无限远时：f/2.8至32，对焦距离约0.29米时：f/4.5至51；涂层：纳米结晶涂层、氟涂层、抗反射高清ARNEO涂层；

商务要求：相机与镜头需要保持同一品牌

	3
	闪光套装灯
	1
	套
	兼容相机尼康、松下、索尼、佳能等；照射距离3cm~1.5m；回电时间0.1-1.5s；全功率闪光次数≥550；无线传输距离：0-100米；闪光灯功率（1/1档位）：76Ws；闪光色温：5900K±200K；对焦辅助灯功率：0.7W×2；对焦辅助灯色温：5300K±200K；闪光档位：1/1-1/256（以1/3档位增量调节）；闪光持续时间：1/300秒～1/20000秒；闪光模式：M手动闪光；

	4
	相机专用存储卡
	1
	张
	容量不小于128G，读取速度不小100MB/s；写入速度不小于10MB/s；

	5
	专用相机包
	1
	个
	对应相机相应品牌；

	预算总价
	18000元


一、资料提交时间及相关注意事项
  （一）日期：2025年12月22日至2025年12月26日

（二）时间：上午8:00-11:30   下午13：30-16:00

（三）地址：长兴县中医院医院2号楼6楼信息科
（四）联系电话：0572-6399811  

联系人：解先生、吴先生

（五）资料提交方式：发送邮件至370915731@qq.com。要求所有资料放入一个文件夹并用参与征询的单位名称作为文件名。

（六）报名的供应商需按顺序提供下列资料，加盖单位公章（红）并生成PDF发送至邮箱。
1.供应商需持有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以及采购项目供货力。

2.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报名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联系电话；

4. 设备、配件的技术参数和配置清单；

5．设备最终报价和保修（指原厂全保）时间；

6．售后服务（如果该设备在运行中需消耗品、易损件、专用工具及保修期后的维修服务费用，也必须报价）等；

7. 长兴县中医院数码相机采购市场征询确认书（附件一）。
二、其他事项
此次市场征询不再组织现场谈判，请参与征询的供应商按要求将资料发送至指定邮箱。在提交的资料中长兴县中医院信息类市场征询确认书上的报价将会默认为此次征询的最终报价。（未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的单位不予采纳）

三、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征询公告在长兴县中医院官网上发布。
长兴县中医院

2025年12月22日

